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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体育学院关于开展2015-2016学年第二学
期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的通知 

 

院各教学单位： 

根据 2015-2016 学年工作安排，我院拟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

资格培训班，开展项目有：游泳救生员（五级、四级）、游泳教员（五级、

四级）、网球（五级）、体育场馆管理员（四级），现将有关培训事项通

知如下： 

一、培训和鉴定单位 

培训单位：南京体育学院 

鉴定单位：江苏省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 

二、培训对象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有志于从

事游泳教员、游泳救生员、网球教员、体育场馆管理员等职业的我院在校

大学生（含研究生）。 

三、申报条件 

（一）游泳救生员（五级）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有一定的游泳基础，会蛙泳和自由泳两种泳姿，经本职业五级正规

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本项目国家三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经本职业五级正规培训达

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中等以上体育专业学校(游泳)毕业证书。 

    （二）游泳救生员（四级）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五级游泳救生员等级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至少 3 年以上

(含 3年)且无安全责任事故,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2 

    2．获得五级游泳救生员等级证书的国家二级以上等级的运动员,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2 年)且无安全责任事故,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

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获得五级游泳救生员等级证书的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游泳)毕业生,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2 年)且无安全责任事故。 

（三）游泳教员（五级）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经本职业五级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通过五级运动技术考

核，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 取得体育中等专科学校毕业证书； 

3. 

（四）游泳教员（四级）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取得救生员（五级）证书。 

1. 取得本职业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 取得本项目二级以上（包括二级）运动员等级证书，经本职业四级

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

业工作至少 1年； 

3. 高等院校体育专业专科以上毕业。 
（五）网球教员（五级）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经本职业五级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通过五级运动技术考

核，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中等体育专科学校毕业证书。从事或准备从事网球职业的退役

运动员、场馆工作人员、学校教师、大专院校网球专业学生等。 
（六）体育场馆管理员（四级）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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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
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四、培训方式及内容 

1．培训方式 

培训采取集中授课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我院具有丰富教学经

验的教师和外聘具有培训师资格的俱乐部教练和考评师，依据国家职业资

格职业技能培训相关项目和考核大纲要求进行授课。 

2．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包括理论部分（含公共理论和专项理论）和专项技能操作。 

五、考核鉴定 

培训结束后将由江苏省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等单位来我

院统一组织鉴定，包括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 

理论考核满分 100 分（其中公共理论 30 分，专项理论 70分），通过

笔试考核，满 60分及格；技能考核部分总分 100 分，满 60 分合格。 

六、获得证书 

鉴定考试合格者将取得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行业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 

七、培训及鉴定时间 

1．培训时间：2016 年 4-5 月。 

2．鉴定考核时间：另行通知。 

八、报名有关要求 

1．报名程序： 

（1）预报名 

仙林校区同学至江老师处（仙林教学楼 309 室，85788393）登记报名

信息，本部同学至郭老师（教学办公楼 305 室，84755499）登记报名信息，

时间：4月 11-15 日。 

（2）救生员技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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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过游泳课报考救生员的同学需参加技能测试，名单将于 4月 20

日（周三）上午公布，请携带学生证于仙林游泳馆门口集合，先验证后测

试，测试时间：4月 20 日（周三）晚 18：00，地点：仙林游泳馆。 

通过技能测试的同学名单将于 4月 21 日（周四）公布。 

（3）现场确认及缴费 

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具体每个项目培训计划根据报名情况另行制定，我们将及时在教学

实验楼橱窗和校园网发布通知，请同学们密切关注并相互转告。 

3．训练、考试服装自备。 

4．如项目报名人数不足 25 人，本次培训项目取消。 

九、备注：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南京体育学院教务处 

2016 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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